
发行人土地使用权的取得、使用符合《土地管理法》等相关法律规定，依法

办理了必要的审批程序；发行人的房产属于合法建筑，发行人在土地和房产方

面不存在重大违法行为。发行人不存在重大行政处罚或构成重大违法行为的情

形。

2、主要房产租赁情况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出具日，公司房产租赁情况如下：

序号 承租方 出租方 房屋坐落 租赁面积（㎡） 租赁期限

1

宁夏中

晶

宁夏隆基硅材料有限公司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宁县新堡镇

团结南路

8,065.50 2015.12-2035.11

2 1,365.00 2017.11-2035.11

3

西安中

晶

西安阳光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

西安市国家民用航天基地长安

街401号

75.00 2019.11-2020.11

4 2,108.00 2014.04-2023.04

（1）租赁房产的产权相关情况

①宁夏中晶

宁夏中晶所承租宁夏隆基硅材料的厂房作为经营场所，宁夏隆基硅材料作

为上述房产的所有权人依法取得了产权证书， 其作为房屋所有权人有权出租，

该等房产实际用途与房产证载用途一致；该等用地其通过出让方式取得，不涉

及集体建设用地或划拨用地。

②西安中晶

西安中晶承租的西安阳光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房屋尚未取得房屋所有权证

书。 西安中晶承租该等房产作为厂房、办公室等用途，与《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证》、《建设工程竣工规划验收合格证》等载明用途一致；该等用地系通过出让

方式取得，不涉及集体建设用地或划拨用地。

发行人子公司上述租赁未办理租赁备案手续不符合《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的规定，存在瑕疵，但是上述房屋租赁未办理登记备案手续不影响租赁合同效

力，上述房屋租赁合同合法有效，对合同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 因此，上述房

屋租赁合同未办理租赁备案登记手续，不会构成本次发行上市的实质性障碍。

（2）不能正常租赁的风险以及发行人的应对措施

①宁夏中晶

宁夏中晶承租宁夏隆基硅材料的房产租赁期限为20年， 基于双方签署的

长期租赁协议合法有效， 且双方均严格按照协议的约定行使权利并履行义务，

预计未来出现违约导致无法继续租赁的可能性较小。

如果未来无法继续租赁上述房屋，公司将在原厂房附近寻找合适的场所予

以搬迁，宁夏中晶在该区域内可找到标准厂房，经过适当改造以满足生产需要，

因此不会对生产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此外，发行人实际控制人承诺，如宁夏中晶无法继续使用承租厂房的，其将

及时寻找及落实替代的适租厂房以保证公司生产经营的持续稳定。 同时，将承

担宁夏中晶因不能继续承租该厂房而搬迁产生的所有成本与费用（包括搬迁、

运输、安装调试及其他费用），并对其搬迁期间产生的全部经济损失承担足额、

全面经济补偿责任。

②西安中晶

西安中晶承租西安阳光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厂房的租赁期限为10年。 基于

双方签署的厂房长期租赁合同合法有效， 预计未来正常租赁的可能性较大，双

方均严格按照协议的约定行使权利并履行义务，预计未来出现违约导致无法继

续租赁的可能性较小。 该地块不存在变更、调整规划而被征用、征收的情形。 因

此，预计未来不能正常租赁的可能性较小，对发行人生产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

响的风险较小。

如果未来无法继续租赁，公司将通过另觅厂址进行搬迁，西安中晶现有厂

房可替代性较强，且西安国家民用航天产业基地内具有较多相似条件的厂房供

租赁，故租赁同等条件厂房的障碍较小；此外，西安中晶主要从事切片业务，相

关机器设备搬迁难度小、搬迁成本较低。 因此，未来若无法继续租赁上述房屋，

公司将在原厂房附近寻找合适的场所予以替代进行搬迁，不会对生产经营造成

重大不利影响。

此外，发行人实际控制人承诺，若西安中晶租赁的无证房产被拆除或征收

导致西安中晶无法继续使用该房屋的，将承担因不能继续承租房屋而搬迁产生

的所有成本与费用，并对搬迁期间产生的经济损失承担经济补偿责任。

3、主要生产设备

截至2020年6月30日，公司主要生产设备情况如下：

序号 设备名称 原值（万元） 账面价值（万元） 成新率

1 单晶炉及磁场 5,197.79 2,054.35 39.52%

2 切片机 1,282.69 894.59 69.74%

3 磨片机 955.35 640.06 67.00%

4 倒角机 611.99 418.37 68.36%

5 抛光机 290.99 264.72 90.97%

6 清洗机 267.77 195.59 73.04%

注：成新率=固定资产账面价值/固定资产原值×100%

（二）主要无形资产情况

1、商标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出具日，公司拥有的商标情况如下：

2、专利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出具日，公司及子公司共拥有发明专利14项，实用

新型25项，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专利名称 专利号 申请日 专利类型

取得方

式

专利权

人

1

一种用于半导体硅片快

速退火的装置

ZL�201210337124.X 2012.09.13 发明

原始取

得

浙江中

晶

2

一种半导体直拉单晶硅

棒自动分段设备及方法

ZL�201210337163.X 2012.09.13 发明

原始取

得

浙江中

晶

3

用于半导体硅片快速退

火的装置

ZL�201210337165.9 2012.09.13 发明

原始取

得

浙江中

晶

4

一种偏晶向籽晶的加工

方法

ZL�201210369339.X 2012.09.24 发明

受让取

得

浙江中

晶

5

一种硼镓共掺的重掺P型

单晶硅的生长及掺杂方

法

ZL�201210463980.X 2012.11.16 发明

原始取

得

浙江中

晶

6

一种半导体硅片的热处

理工艺

ZL�201210388391.X 2012.10.12 发明

原始取

得

浙江中

晶

7

基于电子天平的硅片自

动计片装置

ZL�201210388392.4 2012.10.12 发明

原始取

得

浙江中

晶

8

基于电子天平的硅片自

动计片方法

ZL�201210388619.5 2012.10.12 发明

原始取

得

浙江中

晶

9

一种基于电子天平的硅

片自动计片装置

ZL�201210388823.7 2012.10.12 发明

原始取

得

浙江中

晶

10

硼镓共掺的重掺P型单晶

硅的生长及掺杂方法

ZL�201210465969.7 2012.11.16 发明

原始取

得

浙江中

晶

11

一种变埚比的单晶硅生

长方法

ZL�201310211852.0 2013.05.30 发明

原始取

得

浙江中

晶

12

一种金刚石复合磨盘的

制备工艺

ZL�201810538590.1 2018.05.30 发明

原始取

得

浙江中

晶

13

一种高洁净度单晶硅研

磨片的清洗方法

ZL�201310198354.7 2013.05.23 发明

受让取

得

西安中

晶

14

一种半导体单晶硅晶棒

及硅片参考面的加工方

法

ZL�201610726872.5 2016.08.25 发明

原始取

得

西安中

晶

15 一种微动速度测量装置 ZL�201120372647.9 2011.09.30 实用新型

原始取

得

浙江中

晶

16

一种直拉单晶硅的掺杂

装置

ZL�201320796585.3 2013.12.02 实用新型

原始取

得

浙江中

晶

17 单晶硅片切割设备 ZL�201520803948.0 2015.10.16 实用新型

原始取

得

西安中

晶

18

一种楔形单晶硅片磨削

加工装置

ZL�201620941465.1 2016.08.25 实用新型

原始取

得

宁夏中

晶

19

一种用于MCZ法拉制单

晶硅的降氧装置

ZL�201620946021.7 2016.08.25 实用新型

原始取

得

宁夏中

晶

20

一种用于内圆切片机快

速取片的装置

ZL�201620947320.2 2016.08.25 实用新型

原始取

得

宁夏中

晶

21

一种加工单晶硅棒用刀

具

ZL�201720970208.5 2017.08.04 实用新型

原始取

得

宁夏中

晶

22

一种单晶硅短晶棒加工

固定装置

ZL�201720969746.2 2017.08.04 实用新型

原始取

得

宁夏中

晶

23

一种适用于CZ法拉制重

掺硼单晶硅棒的热场装

置

ZL�201720969180.3 2017.08.04 实用新型

原始取

得

宁夏中

晶

24 单晶硅掏棒装置 ZL�201720969179.0 2017.08.04 实用新型

原始取

得

宁夏中

晶

25 一种单晶炉二次加料车 ZL�201721271132.3 2017.09.29 实用新型

原始取

得

宁夏中

晶

26 一种多尺寸通用石英舟 ZL�201721271131.9 2017.09.29 实用新型

原始取

得

宁夏中

晶

27 一种硅料片清洗槽 ZL�201721422157.9 2017.10.30 实用新型

原始取

得

宁夏中

晶

28

一种用于直拉单晶炉抽

空管道的清理装置

ZL�201721417928.5 2017.10.30 实用新型

原始取

得

宁夏中

晶

29

一种单晶炉提拉头动平

衡校验装置

ZL�201820011386.X 2018.01.04 实用新型

原始取

得

浙江中

晶

30

一种多线切硅片脱胶超

声清洗装置

ZL�201820011690.4 2018.01.04 实用新型

原始取

得

浙江中

晶

31

多线切硅片脱胶清洗装

置

ZL�201820011975.8 2018.01.04 实用新型

原始取

得

浙江中

晶

32

一种单晶炉自动冷却控

制系统

ZL�201820708153.5 2018.05.14 实用新型

原始取

得

宁夏中

晶

33

一种晶棒参考面定向夹

具及运用该夹具的晶棒

磨削机床

ZL�201820997004.5 2018.06.27 实用新型

原始取

得

浙江中

晶

34

一种适用于单晶硅片单

面抛光的自动收片装置

ZL�201921025444.5 2019.07.03 实用新型

原始取

得

浙江中

晶

35

一种全自动硅片倒角加

工设备

ZL�201821787994.6 2018.11.01 实用新型

原始取

得

中晶新

材料

36

一种半自动硅片倒角生

产设备

ZL�201821788004.0 2018.11.01 实用新型

原始取

得

中晶新

材料

37

一种多工位硅片转移系

统

ZL�201821787995.0 2018.11.01 实用新型

原始取

得

中晶新

材料

38

一种硅片自动分片送料

装置

ZL�201821788003.6 2018.11.01 实用新型

原始取

得

中晶新

材料

39

一种硅片连续式自定位

传输机构

ZL�201821788005.5 2018.11.01 实用新型

原始取

得

中晶新

材料

40

一种硅片自分片传送定

位系统

ZL�201821788014.4 2018.11.01 实用新型

原始取

得

中晶新

材料

3、软件著作权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出具日， 公司已获得2项软件著作权， 具体情况如

下：

序号 软件著作权名称 登记号 取得方式 著作权人

1

单工位倒角机智能控制系统软件

V2.0

2018SR1030014 原始取得 中晶新材料

2

多工位自动倒角机智能控制系统

V2.0

2019SR0123660 原始取得 中晶新材料

发行人专利和软件著作权所涉及各专利发明人、软件著作权开发者均为发

行人员工，发行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与原任职单位未签署过

竞业禁止协议，发行人及上述人员不存在侵犯原单位知识产权的情形，不存在

纠纷或潜在纠纷。

4、土地使用权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出具日，公司已取得的土地使用权情况如下：

序号

土地使用

权证

面积

（m2）

地址 用途 取得方式 终止日期

使用权

人

抵押情

况

1

浙（2018）长兴

县不动产权第

0036576号

15,325

长兴县太湖街道陆

汇路59号

工业

用地

出让 2065.10.18

中晶科

技

无

2

浙（2018）长兴

县不动产权第

0036575号

15,991

长兴县太湖街道陆

汇路59号

工业

用地

出让 2065.10.18

中晶科

技

无

3

浙（2019）长兴

县不动产权第

0003641号

60,655

长兴县太湖街道王

浜头村

工业

用地

出让 2068.11.19

中晶新

材料

无

4

浙（2019）长兴

县不动产权第

0002444号

39,373

长兴县太湖街道王

浜头村

工业

用地

出让 2068.11.19

中晶新

材料

无

发行人土地使用权的取得、使用符合相关法律规定，依法办理了必要的审

批程序。

六、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情况

（一）同业竞争情况

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徐一俊、徐伟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未以任

何形式直接或间接从事与本公司相同或相似的业务，未拥有与本公司业务相同

或相似的控股公司、联营公司及合营公司，与本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

（二）关联交易情况

1、经常性关联交易

（1）经常性关联销售

报告期内，发行人向关联方销售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20年1-6月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及其子公司

单晶硅棒 356.76 997.92 276.03 296.52

浙江金瑞泓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单晶硅棒 - 132.36 535.67 -

MEITOKU� TRADING�

CO.,�LTD（日本明德贸易

株式会社）

单晶硅片 903.64 743.93 2.64 -

合计 1,260.39 1,874.21 814.34 296.52

注：杨德仁于2017年12月成为发行人独立董事，金瑞泓系杨德仁担任董事

的公司，2017年12月后至今属于公司关联方。

报告期内，发行人关联销售的对象主要系隆基股份及其子公司、公司独立

董事杨德仁担任董事的浙江金瑞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具体如下：

①向隆基股份及其子公司的关联销售

发行人向隆基股份及其子公司主要销售单晶硅棒，报告期内交易金额分别

为296.52万元、276.03万元、997.92万元和356.76万元，占公司当期营业收入比

例分别为1.25%、1.09%、4.46%和2.83%，占公司当期同类产品销售收入比例分

别为3.00%、3.14%、13.00%和8.98%，销售价格均以市场价格为基准协商确定。

报告期内，隆基股份及其子公司向发行人采购单晶硅棒，主要为作为太阳

能级硅棒制造过程中掺杂剂使用的母合金，从而更加有效、准确地控制微量元

素掺杂量。 发行人向隆基股份及其子公司销售硅棒系正常的商业行为。

②向金瑞泓的关联销售

杨德仁于2017年12月成为发行人独立董事， 金瑞泓系杨德仁担任董事的

公司，属于公司关联方。报告期内，发行人与金瑞泓之间的交易为正常的商业往

来。 2018年及2019年交易金额分别为535.67万元和132.36万元，占公司当期营

业收入比例分别为2.11%和0.59%， 占公司当期同类产品销售收入比例分别为

6.09%和1.72%，销售价格均以市场价格为基准协商确定。

金瑞泓主要集中在抛光片、外延片的生产，但仍继续经营部分硅研磨片业

务，基于产品盈利能力及产能结构考虑，其用于生产直接销售的硅研磨片的硅

棒直接向宁夏中晶采购。 发行人向金瑞泓销售硅棒系正常的商业行为，买卖双

方均按照协议约定履行。

（3）向MEITOKU� TRADING� CO.,� LTD的关联销售

2018年度、2019年度及2020年1-6月， 发行人向MEITOKU� TRADING�

CO.,� LTD（日本明德贸易株式会社）关联销售金额分别为2.64万元、743.93万

元和903.64万元，占公司当期营业收入比例分别为0.01%、3.33%和7.17%，占公

司当期同类产品销售收入比例分别为0.02%、5.15%和10.67%， 属于正常的商

业往来，交易价格按市场价格为基准协商确定。

报告期内，发行人向MEITOKU� TRADING� CO.LTD销售单晶硅片（主要

为化腐片），MEITOKU� TRADING� CO.LTD作为经销商， 将该等产品销售给

日本的终端客户。 发行人向MEITOKU� TRADING� CO.LTD销售化腐片系正

常的商业行为，买卖双方均按照协议约定履行。

（2）经常性关联采购

报告期内，发行人向关联方采购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20年1-6月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水电费 57.83 122.58 157.98 148.58

园区服务费 14.52 36.10 50.90 58.36

宁夏隆基硅材料有

限公司

水电费 569.25 1,001.80 1,136.89 962.13

园区服务费 23.10 56.07 54.68 35.41

合计 664.70 1,216.56 1,400.46 1,204.48

报告期内，发行人关联采购的对象主要系隆基股份及其子公司，采购的内

容主要为水、电等。 具体原因如下：

①向隆基股份的采购

2016年，发行人向隆基股份收购隆基晶益，由于隆基晶益（后更名为“西

安中晶” ）的生产厂房是与隆基股份共同租赁使用，基于动力系统客观上难以

拆除重建，同时考虑员工生产、生活的便利性，故西安中晶租赁厂房后向隆基股

份采购水电、园区服务。 西安中晶与隆基股份签署了《动力供应和后勤保障合

作协议》，约定按照各方使用的能耗支付相应费用，西安中晶承担的水电费用

按市场价格与隆基股份结算，最后统一由隆基股份与供水、供电公司结算支付。

同时，西安中晶向隆基股份采购员工用餐服务。

报告期内， 发行人向隆基股份采购水电费及园区服务费的金额分别为

206.94万元、208.88万元、158.69万元和72.35万元，占各期营业成本的比例分别

为1.39%、1.46%、1.34%和1.08%。

②向宁夏隆基硅材料的采购

2016年，发行人向隆基股份收购隆基半导体，隆基半导体（后更名为“宁

夏中晶” ）的生产厂房是向宁夏隆基硅材料租赁使用，基于宁夏隆基硅材料整

个园区动力系统统一建造并配备了齐全的配套设施，并且动力系统客观上难以

拆分、再建，同时考虑到员工生产、工作的便利性，故宁夏中晶租赁厂房后向宁

夏隆基硅材料采购水电、园区服务。 双方约定生产所需水电费用按市场价格与

宁夏隆基硅材料结算，宁夏隆基硅材料负责向供水、供电公司结算支付。 同时，

宁夏中晶向宁夏隆基硅材料采购员工用餐服务。

报告期内，发行人向宁夏隆基硅材料采购水电费及园区服务费的金额分别

为997.54万元、1,191.57万元、1,057.87万元和592.35万元，占各期营业成本的

比例分别为6.69%、8.31%、8.92%和8.83%。

（3）关联租赁

单位：万元

出租方 租赁资产种类 2020年1-6月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宁夏隆基硅材料有

限公司

房屋租赁 92.92 187.05 188.64 165.65

设备租赁 2.85 5.70 5.70 6.98

合计 95.77 192.75 194.33 172.63

隆基半导体（后更名为“宁夏中晶” ）的生产厂房系向宁夏隆基硅材料租

赁使用，2016年发行人向隆基股份收购隆基半导体后，宁夏中晶（承租方）与

宁夏隆基硅材料（出租方）共同签订《财产租赁和动力供应合作协议》，约定宁

夏中晶继续租赁使用上述厂房及天车、废气处理系统等辅助设备。此外，考虑到

部分外地员工住宿、生活的便利性，宁夏中晶承租宁夏隆基硅材料的员工住房，

同时承担相应采暖、用水、物业等费用。

报告期内，发行人向宁夏隆基硅材料租赁房屋及设备的金额分别为172.63万

元、194.33万元、192.75万元和95.77万元， 占各期营业成本的比例分别为

1.16%、1.36%、1.63%和1.43%。

2、偶发性关联交易

（1）偶发性关联销售、关联采购情况

①发行人向关联方偶发性销售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20年1-6月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宁夏隆基硅材料有限公

司

原材料-氩气等 - - - 203.65

合计 - - - 203.65

2017年度，宁夏中晶曾向宁夏隆基硅材料提供氩气、纯水等辅料，金额为

203.65万元，原因系宁夏中晶租用宁夏隆基硅材料厂房，氩气、纯水等供应系统

为园区统一建设，经双方协商由宁夏中晶统一提供辅料，再根据实际使用情况

按比例进行分摊。 2017年度， 宁夏中晶向其采购了共用供应系统的20台单晶

炉，改造后用于半导体硅棒的生产，双方不再发生上述关联交易。

2017年， 发行人向宁夏隆基硅材料的上述偶发性关联销售金额为203.65万

元，占当期营业收入的比例为0.86%

②发行人向关联方偶发性采购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20年1-6月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宁夏隆基硅材料有限公

司

固定资产-单晶炉 - - - 155.53

备品备件及其他 - - 4.14 15.09

西安隆基新能源有限公

司

分布式发电系统 - - - 4.60

MEITOKU� TRADING�

CO.,�LTD（日本明德贸

易株式会社）

原材料-多晶硅 - - - 95.01

浙江金瑞泓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原材料及其他 - - 5.32 -

苏州天准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固定资产-硅片电阻率

厚度自动分选仪

- 254.87 - -

合计 - 254.87 9.46 270.23

A、宁夏隆基硅材料有限公司

2017至2018年， 发行人向宁夏隆基硅材料的偶发性采购金额分别为

170.62万元和4.14万元，占发行人营业成本的比例分别为1.14%和0.03%。 具体

如下：

a、发行人向宁夏隆基硅材料采购单晶炉

2017年度，发行人子公司宁夏中晶需新增一批单晶炉以扩张产能，经与宁

夏隆基硅材料协商，向其收购了20台单晶炉进行改造，用于半导体单晶硅棒的

生产，采购价格按其账面价值确定。 此次宁夏隆基硅材料出售的20台单晶炉系

其用于生产光伏产品的设备，由宁夏中晶购买后进行改造，改造完成后用于半

导体单晶硅棒产品的生产。 本次宁夏中晶仅购买20台单晶炉设备，与此相关的

人员及存货等仍归宁夏隆基硅材料所有，未转移给发行人。

宁夏隆基硅材料向发行人出售的20台单晶炉系用于太阳能单晶硅棒的制

作，该批设备出售前虽尚能正常用于生产，但对于当时宁夏隆基硅材料来说，继

续使用该批设备生产光伏硅产品已无法达到最佳经济效益，不符合宁夏隆基硅

材料经济效益及业务规划的需求。

而发行人的技术研发团队具备良好的专业背景和多年半导体硅材料从业

经验，同时也具备较强的生产设备改造和生产工艺优化能力，可对该批设备相

应装置进行改造升级后用于半导体单晶硅棒的制作。

基于上述原因，双方协商一致，宁夏隆基硅材料将相关设备出售给发行人。

b、备品备件及其他

宁夏中晶在2017年至2018年向宁夏隆基硅材料采购木托、 备品备件等一

些辅助性材料，该等材料系宁夏中晶生产中临时所需的通用辅助性材料，使用

量小，基于采购便利性考虑，宁夏中晶直接向宁夏隆基硅材料采购。

B、西安隆基新能源有限公司

2016年度，发行人向西安隆基新能源有限公司采购光伏发电系统主要为屋

顶建设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主要采购内容为光伏系统组件、逆变器等主材及定

制设计、并网服务，根据市场价格协商定价。目前，该分布式屋顶光伏发电系统已

建设完成。 2017年，发行人向宁夏隆基硅材料的偶发性采购金额为4.60万元，占

发行人固定资产账面价值的比例为0.06%。

隆基新能源作为国内光伏行业龙头隆基股份的子公司，在光伏领域具有技

术和服务优势，因此，发行人向隆基新能源采购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

C、MEITOKU� TRADING� CO.,� LTD（日本明德贸易株式会社）

2017年3月，发行人与MEITOKU� TRADING� CO.LTD签订合同，约定发

行人向MEITOKU� TRADING� CO.LTD采购日产多晶硅。 2017年， 发行人向

MEITOKU� TRADING� CO.LTD的偶发性采购金额为95.01万元，占发行人当

期营业成本的比例为0.64%。

发行人开展硅棒生产需要一批高纯度的进口多晶硅，MEITOKU�

TRADING� CO.LTD主要从事半导体材料相关的经销业务， 其经销的多晶

硅能够满足发行人对多晶硅规格、型号等各方面的要求，因此经双方经协

商达成一致，发行人向MEITOKU� TRADING� CO.LTD采购了上述高纯度

多晶硅。

D、金瑞泓

发行人2018年度向浙江金瑞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采购石英坩埚等少量辅

助性材料。2018年，发行人向金瑞泓的偶发性采购金额为5.32万元，占发行人当

期营业成本的比例为0.04%。

该等材料系发行人生产中所需的通用辅助性材料，因报告期内发行人与金

瑞泓存在业务关系，基于采购便利性考虑，向浙江金瑞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采

购。

E、苏州天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天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系以机器视觉为核心技术，专注服务于工业领

域客户，主要产品为工业视觉装备，包括精密测量仪器、智能检测装备、智能制

造系统、无人物流车等，产品功能涵盖尺寸与缺陷检测、自动化生产装配、智能

仓储物流等工业领域多个环节。 发行人于2019年度向其采购了3台硅片电阻率

厚度自动分选仪用于硅片质量检测环节，采购金额254.87万元，占发行人固定

资产账面原值的比例为1.40%。

（2）关联担保

2018年12月， 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徐一俊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州分

行签订《最高额担保合同》（兴银湖企二长高保20181213号），约定由徐一俊

为发行人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州分行在2018年12月24日至2021年12

月23日期间签订的融资业务合同所形成的债务，在最高本金限额4,000万元内

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徐一俊提供担保系往来银行向发行人提供贷款必要的

增信措施，为开展正常经营，该关联担保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

（3）期末关联方应收应付款余额汇总

1、关联方应收款项余额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2020.6.30 2019.12.31 2018.12.31 2017.12.31

应收账款：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4.83 - -

银川隆基硅材料有限公司 1.59 128.97 23.90 123.37

宁夏隆基硅材料有限公司 - 44.43 38.94 24.03

保山隆基硅材料有限公司 36.80 94.58 - 4.91

丽江隆基硅材料有限公司 52.67 93.62 66.39 3.04

华坪隆基硅材料有限公司 - 55.17 - -

浙江金瑞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71.46 - 35.43

MEITOKU�TRADING�CO.,�LTD

（日本明德贸易株式会社）

207.16 142.09 2.87 -

应收票据：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76.99 72.93 16.73

保山隆基硅材料有限公司 - - - 3.16

应收款项融资：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7.83 311.27 - -

华坪隆基硅材料有限公司 22.17 - - -

银川隆基硅材料有限公司 - 12.65 - -

浙江金瑞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78.11 - -

预付款项：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2 - 3.21 -

其他应收款：

宁夏隆基硅材料有限公司 110.00 110.00 110.00 110.00

2、关联方应付款项余额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2020.6.30 2019.12.31 2018.12.31 2017.12.31

应付账款：

西安隆基新能源有限公司 - - - 38.69

宁夏隆基硅材料有限公司 0.28 0.28 0.28 0.33

浙江金瑞泓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 - 5.32 -

苏州天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74.87 - -

其他应付款：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3.66 - 45.08

宁夏隆基硅材料有限公司 0.45 22.02 13.17 128.83

（三）独立董事对关联交易发表的意见

（1）2018年6月8日， 发行人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确认公司2017年度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18年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

案》，关联董事已分别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发表如下意见：

“公司2017年度关联交易及预计在2018年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均系

公司日常经营活动中发生的正常的交易， 系促进公司业务发展前提下进行的，

具有必要性；交易价格依据市场价格确定，价格公允；关联方按照合同规定享有

其权利、履行其义务；关联交易事项履行必要的内部决策程序，没有违反公开、

公平、公正原则。上述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构成重大影响，不会导致公

司对关联方依赖。 ”

（2）2019年3月25日，发行人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 《关于确认2016年度-2018年度关联交易公允性的议案》、《关于审议公司

2019年预计日常性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已分别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发

表如下意见：

“公司最近三年关联交易的决策符合 《公司章程》 及 《关联交易管理制

度》等内部控制制度规定的审议程序，定价原则合理、定价公允，符合公司和全

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和非关联股东权

益的情形。

公司预计在2019年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均系公司日常经营活动中发

生的正常的交易，系促进公司业务发展前提下进行的，具有必要性；交易价格公

允；无利益输送或利益倾斜行为，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符合公司整体利益。 上述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构成重大影响，不会导

致公司对关联方依赖。 ”

（3）2019年2月24日，发行人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向关联方苏州天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购买设备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发表如下意见：

“本次交易按照自愿、平等、公平、公允的原则进行，定价原则为按照成本

价加合理利润确定，无利益输送或利益倾斜行为，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

合法权益的情形，符合公司整体利益。 上述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构成

影响，不会导致公司对关联方依赖。 ”

（4）2019年9月20日，发行人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确认公司2019年1-6月关联交易公允性的议案》， 关联董事已分别回避

表决。 独立董事发表如下意见：

“公司2019年1-6月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均系公司日常经营活动中

发生的正常的交易，系促进公司业务发展前提下进行的，具有必要性；交易价格

依据市场价格确定，价格公允；关联方按照合同规定享有其权利、履行其义务；

关联交易事项履行必要的内部决策程序，没有违反公开、公平、公正原则。 上述

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构成重大影响，不会导致公司对关联方依赖。 前

述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和非关联股东权益的

情形。 ”

（5）2020年3月9日， 发行人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审议通过

《关于确认公司2019年度关联交易公允性及预计2020年日常性关联交易的议

案》，关联董事已分别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发表如下意见：

“公司2019年度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均系公司日常经营活动中发生

的正常的交易，系促进公司业务发展前提下进行的，具有必要性；交易价格依据

市场价格确定，价格公允；关联方按照合同规定享有其权利、履行其义务；关联

交易事项履行必要的内部决策程序，没有违反公开、公平、公正原则。 上述关联

交易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构成重大影响，不会导致公司对关联方依赖。 前述关

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和非关联股东权益的情

形。 ”

七、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一）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情况

姓名 职务

性

别

年

龄

任期起止日

期

简要经历

最近一

年薪酬

情况

（万元）

持有公

司股份

数量

（万股）

与公司

的其他

利益关

系

徐一俊

董事长、

总经理

男 45

2017年6月

-

2020年6月

1996年2月至2010年3月， 就职于杭州海纳半

导体有限公司， 曾任副总经理；2010年3月至

今，担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69.01

2,

550.51

无

徐伟 董事 男 48

2017年6月

-

2020年6月

1992年9月至2006年10月，就职于浙江康恩贝

医药销售有限公司， 历任财务主管、 大区经

理、总经理助理、执行总经理；2006年10月至

今，历任江西珍视明药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总经理、董事长；2014年10月至今，历任浙江

康恩贝医药销售有限公司总经理、 董事长。

2014年10月至2019年9月，历任浙江康恩贝医

药销售有限公司总经理、董事长；2006年10月

至2019年9月，历任江西天施康中药股份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董事长。 此外，徐伟先

生还同时担任上海可得网络科技（集团）有限

公司董事。 2014年6月至今，任本公司董事。

-

1,

196.00

无

黄笑容

董事、副

总经理

男 48

2017年6月

-

2020年6月

1997年7月至2010年4月就职于杭州海纳半导

体有限公司， 曾任副总工程师；2010年4月至

2015年4月，历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

秘书，2015年4月至今任本公司董事、 副总经

理。 2016年11月至今，同时担任本公司之子公

司中晶新材料总经理。

43.20 369.24 无

孙炜 董事 男 62

2017年6月

-

2020年6月

1990年3月至1998年4月就职于上海电话设备

厂， 担任部门经理；1998年5月至2003年4月，

就职于上海万国股市测评咨询有限公司，担

任部门经理；2003年5月至今于上海华颂实业

有限公司任职。 此外，同时担任上海仁丛贸易

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2014年6月至今，担任本

公司董事。

- - 无

郭兵健

董事、副

总经理

男 41

2017年6月

-

2020年6月

2004年7月至2010年4月， 就职于杭州海纳半

导体有限公司，曾任部长；2010年4月至今，任

本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2017年5月至2019年7

月， 同时担任杭州维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

43.26 318.80 无

王晓哲 董事 男 49

2017年6月

-

2020年6月

2005年2月至2006年12月任职于安凯迈咨询

有限公司， 担任咨询顾问；2006年1月至今任

职于隆基股份，历任总监、副总经理、总务中

心总经理；2018年9月至今就职于西安隆基锂

电新材料有限公司， 担任董事长兼总经理。

2015年11月至今，任本公司董事。

- - 无

杨德仁

独立董

事

男 56

2017年12

月-

2020年6月

1998年至今， 在浙江大学硅材料国家重点实

验室工作，担任副主任、主任。 2020年4月至

今，兼任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院长。 现任浙

江金瑞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金瑞泓微电子

（衢州）有限公司、金瑞泓科技（衢州）有限公

司董事， 杭州福斯特应用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603806.SH）、 新特能源 股份 有限公 司

（01799.HK）、 浙江晶盛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300316.SZ）独立董事。 2017年12月至今，任

本公司独立董事。

6.00 - 无

魏江

独立董

事

男 50

2017年12

月-

2020年6月

2005年至今担任浙江大学企业组织与战略研

究所所长；2006年至今先后担任浙江大学管

理学院院长助理、系主任、院长；2013年至今

担任浙江大学战略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现任

杭州海兴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603556.

SH）独立董事。 2017年12月至今任本公司独

立董事。

6.00 - 无

胡旭微

独立董

事

女 56

2017年12

月-

2020年6月

1989年起至今任职于浙江理工大学，2005年

至2015年担任浙江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

院长，2003年至今担任浙江理工大学财务与

会计研究所所长。 现任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

限公司（002135.SZ）、浙江嘉澳环保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603822.SH）、上海飞尔汽车零

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均普智能制造股份

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2017年12月至今任本公

司独立董事。

6.00 - 无

何国君

监事会

主席

男 44

2017年6月

-

2020年6月

1998年8月至2011年4月， 就职于杭州海纳半

导体有限公司，担任部长；2011年4月至今，历

任本公司单晶制造部部长、生产总监；2014年

6月至今，担任本公司监事会主席。

32.27 73.02 无

万喜增 监事 男 46

2017年6月

-

2020年6月

2008年4月至2010年3月， 就职于杭州晟阳科

技有限公司，担任厂长；2010年3月至今，历任

本公司设备工程部部长、 本公司之子公司中

晶新材料项目部主任；2014年6月至今， 担任

本公司监事。

22.89 49.53 无

郑伟梁

职工代

表监事

男 41

2017年6月

-

2020年6月

1999年8月至2010年4月， 就职于杭州海纳半

导体有限公司，担任班组长；2010年4月至今，

历任公司单晶制造部副部长、 硅片加工部部

长、运维总监；2017年6月至今担任公司监事。

25.38 - 无

李志萍

副总经

理

女 34

2019年3月

-

2020年6月

2008年7月至2010年1月就职于浙江围海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 担任行政主管；2010年1月至

2015年4月， 担任公司行政人事部部长；2014

年6月至2015年4月，担任公司职工代表监事；

2015年4月至2019年3月， 任本公司董事会秘

书，2019年3月至今，任本公司副总经理、董事

会秘书。

34.78 213.90 无

黄朝财

财务负

责人

男 40

2017年6月

-

2020年6月

2006年2月至2010年4月就职于杭州威尔凯工

贸有限公司， 担任财务经理；2010年4月至

2014年6月担任公司财务部部长；2014年6月

至今，担任公司财务负责人。

35.07 - 无

注：表中“薪酬情况” 指以上人员2019年度在发行人处领取的薪酬。

（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兼职情况

姓名 兼职单位 职务 兼职单位与发行人的关系

徐一俊

长兴中晶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

发行人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对外投

资的企业

中晶新材料 执行董事 发行人全资子公司

宁夏中晶 执行董事 发行人全资子公司

西安中晶 执行董事 发行人全资子公司

徐伟

上海可得网络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

发行人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对外投

资的企业

江西珍视明药业有限公司 董事长 无其他关联关系

江西天施康医药贸易有限公司 监事 无其他关联关系

苏州青一投资有限公司 监事

发行人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对外投

资的企业

江西珍视明光学有限公司 监事 无其他关联关系

杭州创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监事

发行人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对外投

资的企业

兰溪市珍亮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 （有

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

发行人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对外投

资的企业

黄笑容 中晶新材料 总经理 发行人全资子公司

孙炜 上海仁丛贸易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 发行人董事对外投资的企业

王晓哲

西安隆基锂电新材料有限公司 董事长、总经理 无其他关联关系

宁夏隆基硅材料 监事 5%以上股东隆基股份控制的企业

隆基股份 总务中心总经理 5%以上股东

杨德仁

浙江大学 教授 无其他关联关系

浙江金瑞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无其他关联关系

金瑞泓微电子（衢州）有限公司 董事 无其他关联关系

金瑞泓科技（衢州）有限公司 董事 无其他关联关系

新特能源股份有限公司（01799.HK） 独立董事 无其他关联关系

浙江晶盛机电股份有限公司（300316.

SZ）

独立董事 无其他关联关系

杭州福斯特应用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603806.SH）

独立董事 无其他关联关系

魏江

浙江大学 教授 无其他关联关系

杭 州 海 兴 电 力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603556.SH）

独立董事 无其他关联关系

胡旭微

浙江理工大学 教授 无其他关联关系

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002135.

SZ）

独立董事 无其他关联关系

浙 江 嘉 澳 环 保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603822.SH）

独立董事 无其他关联关系

上海飞尔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 无其他关联关系

宁波均普智能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 无其他关联关系

李志萍

中晶新材料 监事 发行人全资子公司

宁夏中晶 监事 发行人全资子公司

西安中晶 监事 发行人全资子公司

孙新利 西安中晶 总经理 发行人全资子公司

八、发行人控股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的简要情况

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徐一俊和徐伟。本次发行前，徐一俊持有公

司股份2,550.51万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34.09%，徐伟持有公司股份1,196万

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15.99%，徐伟系徐一俊之兄，双方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3,746.51万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50.08%。 徐一俊、徐伟于2014年1月31日签

署了《一致行动协议》，约定在有关公司经营发展等重大事项及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任免且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需要由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

作出决议的事项时均应采取一致行动（出现意见不一致时，以徐一俊的意见

为准）。

徐 一 俊 ， 中 国 国 籍 ， 无 永 久 境 外 居 留 权 ， 身 份 证 号 为 ：

33071919750809****。 具体情况参见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第三节 发行人基本

情况” 之“七/（一）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情况” 。

徐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身份证号为：33071919721014****。

具体情况参见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第三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 之“七/（一）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情况” 。

九、财务会计信息及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合并财务报表

1、合并资产负债表

（上接A62版）

（下转A64版）

Disclosure�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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